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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局 111.10.06 

缺失態樣 建議作法 

內部控制-請採購作業程序 

1. 分散採購（採購標的性質、得標

廠商相同或得標廠商負責人相

同，但分採數案採購），例如： 

 廣宣推廣分 7 案採購，其得標

廠商相同、各案投標廠商亦多

相同。 

 委託設計費分數筆採購案於同

日辦理請購，得標廠商間負責

人、董事或大股東相同。 

建請性質相同之標案可併案招標。 

2. 於期末大量核銷「消耗品」： 

於計畫最後一個月列支購買碳

粉匣、紙張、隨身碟等，金額占

計畫全年核銷金額 20％以上。 

應依計畫實際需求按進度辦理採購，

避免於年底大量採購，有消化預算之

嫌。 

3. 未依執行單位採購程序辦理： 

 未依合約規定辦理驗收即付

款。 

 未依核決權限核定底價。 

 無比價、議價紀錄。 

 採購作業程序後補，並追溯履

約開始日。 

 未依內部程序辦理請購。 

應依相關規定辦理。 

4. 未依內部程序辦理分包計畫投

標廠商審查作業、採購規格異動

未重新公告。 

建議加強管控以符合契約規定：「廠

商應採用公開、公平、公正之程序辦

理分包作業」。 

5. 得標廠商為執行團隊成員之關

係企業。 

應注意利益迴避問題。 

6. 委託計畫期中審查委員資料蒐

集、擔任顧問等。 

應注意利益迴避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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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態樣 建議作法 

共同性費用分攤方式 

1. 其他直接費用未合理分攤、未依

分攤計算表報支經費，例如： 

(1) 與其他計畫共用之計畫辦公室，

全數由單一計畫負擔。 

(2) 與其他計畫共用之計畫辦公室，

未視各計畫實際使用比例，按月

直接分配予各計畫。 

(3) 與其他計畫共用之辦公室電費，

雖有合理分攤方式，惟報支金額

逾應分攤數。 

應依實際使用比例，例如：人數比等

合理分攤與計畫直接相關之共同費

用。 

2. 其他直接費用分攤項目應屬管

理費項目，例如：非作為專案辦

公室使用之自有房舍裝修由計

畫負擔。 

應屬計入管理費分攤項目。 

3. 採人事費比分攤計畫執行所需

之電費，且與原預算編列金額差

異大。 

應依實際使用情形合理分攤，例如：

應就業務單位實際用電情形合理分

攤，而非採與用電量非直接相關之人

事費比。 

4. 未依實際使用情形分攤文具、印

刷等費用，且與原預算編列金額

差異大。 

可直接歸屬者應依實際使用情形報

支經費，其餘無法直接歸屬，再依共

同使用之計畫按合理比例分攤。 

經費收支 

(一) 人事費 

1. 支付○○派遣公司人力、兼任人

員（不具有該執行單位勞保及健

保身份者）支援費用 

依預算編列基準，應編列於業務費項

下。 

2. 未按實際薪資列支： 

(1) 未依實際付款數，直接以計畫書

編列金額核銷。 

(2) 計畫人員異動，計畫報支之直接

薪資未做調整，例如執行期間估

依成本加公費法原則，應以實際薪資

（含公提勞健保及退休金等），按研

究人員計畫投入比例合理分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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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態樣 建議作法 

列年終獎金，計畫人員俟後離職

未領取該獎金，卻仍在直接薪資

中報支。 

(3) 計畫將三節獎金平均估列於計

畫期間，實際發放獎金時又將該

筆獎金攤入計畫。 

3. 人員異動未經核可，卻報支該員

人事費用；報支非屬計畫人員人

事費。 

未經核可之人員不得報支人事費用。 

4. 列支與計畫執行無關之獎金。 與計畫執行無關之支出不得報支。 

5. 工時管理作業： 

跨季調整計畫人員投入工時。 

工時是否合理歸屬人事費計列正確

性，應避免跨季大幅調整工時投入情

形。 

6. 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14 條

規定為所屬人員提繳退休金，其

提繳率逾「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

資分級表」6％，並就高於 6％部

分另行專戶存儲於執行單位指

定之金融機構保管。 

依勞工退休金條例提繳之退休金，提

繳率逾 6％以上，且超出部分未提繳

至「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者，就超

出部分不得報支。 

(二) 國內旅費 

1. 因塞車至同一出差地點交通費

差異較大。 

建議索取交通單據或於憑證備註說

明，俾利證明費用合理性。 

2. 國內旅費雜費及住宿費超支。 除依內部規定且取得本局同意者(如

於計畫書編列)外，依 103.07.07 修正

之「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膳雜

費」修正為「雜費」，金額由 500 元

降為 400 元；另住宿費依職務等級提

高至 2,000~2,400 元不等。 

3. 私車公用：駕駛自用汽車出差報

支油料及停車費。 

除依內部規定且取得本局同意者(如

於計畫書編列)外，以私車公用出差

者，交通費按同路段公民營客運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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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態樣 建議作法 

最高級之票價報之，逾前述票價部分

不得於計畫報支。且不得另行報支油

料、過路費、停車費，如發生事故，

不得以公款支付修理費用及對第三

者之損害賠償。 

4. 出差事由與執行計畫無關。 應確認出差事由、公出申請是否與計

畫相關，與執行計畫無關者不得報

支。 

(三) 國外旅費 

列報未經核准之出國計畫。 除不得列報外，亦不得於「經費動支

表」備註為自行吸收數。 

(四) 維護費 

1. 列報資本支出。 1. 單項設備單價超過新臺幣壹千萬

元者，始得編列資本支出。 

2. 如未符前開規定，採自行購入計畫

執行所需設備(金額 1 萬元以上且

使用年限在 2 年以上)，應依預算

編列基準列入「設備使用費」科目

報支。無法歸屬之共同性設備或電

腦軟體(如薪資系統)，則宜依合理

分攤基準計算，並由管理費項下支

應。 

3. 如超過折舊年數，應依預算編列基

準列入經常支出之「維護費」科目

報支。 

2. 未按使用比率合理分攤。 應依設備使用紀錄之使用比率合理

分攤至各計畫負擔。 

(五) 業務費 

1. 顧問費 

計畫書未編列顧問費，卻核銷全年

度顧問費用。 

人力及顧問之聘用係按計畫所需配

置，爰如增聘未列於計畫之人力或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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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考量應係配合業務需求所致，應

先函報本局同意後始可列支。  

備註：列於計畫之顧問，該顧問三年

內需迴避該計畫所屬單位之招標評

選審查。 

2. 雜支 

報支雜項費用(如影印紙) ，未檢附

分攤計畫明細、分攤總金額明細及

發票。 

可直接歸屬於個別計畫使用者，由各

計畫核銷；無法直接歸屬而由各計畫

分攤者，核銷時應檢附分攤明細等。 

3. 電腦軟硬體及其他設備購置 

支付資本門費用，如電腦、軟體、

工作桌等。 

1. 單項設備單價超過新臺幣壹千萬

元者，始得編列資本支出。如未符

前開規定，採自行購入者，依下列

規定辦理。 

2. 依「各類歲入、歲出預算經常、資

本門劃分標準」及「財務標準分類

總說明」規定，耐用年限 2 年以上

且金額 1 萬元以上之設備，如電腦

軟硬體、工作桌等，應依預算編列

基準列入「設備使用費」科目報支。 

4. 軟體授權 

預付次年度軟體授權費。 預付次年度之軟體授權費不宜列入

當年度計畫經費核銷。 

5. 租金 

(1) 計畫起始日為 1 月 5 日，報支

1 月份全月辦公室租金，或計畫

結束日非月底，報支全月租金。 

應依計畫起始日或結束日，計算當月

實際使用之天數，按比例核銷。 

(2) 無法租借公辦民營場地。 各項會議或講習規定，應依「經濟部

及所屬機關（構）辦理各類會議及講

習訓練作業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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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 3 點有關場地之選擇原則： 

(1) 應以在本機關（構）內部辦理為

原則。 

(2) 如確有必要於本機關(構)以外場

地辦理時，應先洽借其他公設場

地或訓練機關之場地(包括公有

委託民營場地及政府捐助基金達

二分之一以上之財團法人場地)，

並應本撙節原則選擇就近場地及

在其所訂一般收費標準內辦理。 

(3) 如確因實際需要而未能在前二款

之場地辦理者，其所報支之交通

、住宿及膳雜費用，以「國內出

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之差旅費

標準核算總額為上限，並應具體

敘明實際需要未能在前二款場地

辦理理由，以供審(查)核。 

2.第 5 點： 

除必要頒發之獎品外，不得購買

紀念(禮)品或宣導品贈與參加人

員，亦不得攜眷參加。但一般文宣

資料不在此限。 

3.第 6 點： 

屬於國際性或應業務需要辦理各

類會議及講習訓練，確有需要而

無法依上開規定或標準辦理者，

陳報本局核准(由本局轉陳本部)

後，始得辦理。 

6. 審查費 

(1) 超出「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

費及稿費支要點」。 

(2) 同時支給委員出席費及審查費，

1.出席費應依現行「中央政府各機關

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以

每次會議 2,500 元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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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無法證明審查意見表係於審

查會議前提出。 

2.審查費應依現行「中央政府各機關

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支

給，並檢附「領據」及「書面審查

意見」作為核銷憑證： 

(1)按字計酬者：每千字中文 200 元、

外文 250 元。 

(2)按件計酬者：中文每件 810 元、外

文每件 1,220 元 

3.出席費與審查費性質不同不得重

複支給(原行政院主計處 92.3.31 處

忠六字第 092002135 號書函)，審查

意見表除委員簽名外應簽署日期，

並保留郵寄或 mail 或其他可佐證

會議前提供之相關軌跡。 

7. 專案辦公室裝修 

非自有資產之專案辦公室裝潢費

用。 

1.屬不可移動（租約到期無法拆除

者）之辦公設備，在原計畫書核定

額度內列支業務費，惟如未來拆除

後如有處分收益應辦理繳回。 

2.屬可移動之辦公設備則應依預算

編列基準列入「設備使用費」科目

報支。 

8. 研究發展費 

義務役薪資該由直接薪資或業務

費支付。 

1.第三階段： 

依替代役實施條例第 6-1 條第 3 項

規定：「第三階段研發替代役或產

業訓儲替代役役男與用人單位間

具僱傭關係，有關勞動條件及保險

事項，依勞動基準法、勞工退休金

條例及勞工保險條例規定辦理，不

適用本條例規定；其所需費用由用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4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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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單位負擔。」，因此替代役男第三

階段之義務役薪資，宜由直接薪資

項下支應。 

2.第二階段： 

用人單位應於研發替代役或產業

訓儲替代役之第二階段服役期間，

按月向主管機關繳納研究發展費

或產業訓儲費。前揭費用係符合替

代役實施條例第 6-1 條第 2 項規定

所定用途，宜由業務費項下支應。 

9. 其他 

(1) 報支委辦計畫書契約印花稅、

履約保證手續費。 

不得報支，應自公費吸收。 

(2) 報支與計畫無關支出，如專利

申請、印刷費及資料庫使用費。 

應確認報支經費為計畫執行所需，另

專利相關費用應確認為年度執行報

告成果產出列示之專利，否則不得報

支。 

(3) 其他人員酬金超過人事費比率

上限。 

（適用於法人能專補助型計

畫） 

其他人員酬金項目包括非編制內臨

時聘僱人員、顧問費、演講費、出席

費等，總數以不超過人事費之 5%為

原則，若有超過須事前申請核准。 

（適用於法人能專補助型計畫） 

(4) 以預估數或標準成本報支費

用，例如期末報告印刷費、臨時

人員勞保費及二代健保補充保

費等。 

應以實際付款金額報支。 

(5) 分包計畫、委託勞務契約管控： 

A. 契約約定採「服務成本加公費

法」計價，惟未確認廠商經費動

支情形是否有應繳回結餘款；經

費流用是否符合契約規定之情

事。 

1. 應取得廠商經費收支報告，並就分

包廠商計畫書編列經費預算、結案

經費收支等文件，依契約相關規定

予以審查後付款，以確認支付價金

之正確性。 

2. 建議加強合約管控，如有逾期罰款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40017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4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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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未依契約約定期限繳交工作報

告者。 

應列為衍生收入繳庫。 

(6) 報支未於計畫書編列之科目。 

(7) 預算編列金額與實際報支金額

差異過大。 

1. 若於計畫執行期間，有報支未於計

畫書編列科目之需求，應於計畫執

行期間配合業務需要，辦理計畫變

更或函文說明需求，報請同意。 

2. 若於計畫執行期間，有預算編列金

額與實際報支金額差異過大之情

事，應於計畫執行期間配合業務需

要，辦理計畫變更或函文說明需

求，報請同意。 

3. 爾後並應注意詳實編列預算及科

目。 

(六) 管理費 

管理費報支項目包含未經核准之

出國計畫、未能佐證與計畫間接相

關之費用。 

1.管理費用包括未在直接薪資項下

開支之管理及會計人員之薪資、辦

公室費用及辦公事務費等，且各計

畫之分攤應建立合宜之分攤基準，

每月核銷時應檢附分攤表。 

2.管理費分攤計算方式： 

(1) 管理費可分攤項目*合理且有系

統的分攤率＝計畫負擔之管理

費。 

(2) 合理且有系統的分攤率：依計畫

書擇定之分攤方式。 

3.計畫應分攤之管理費金額，於期末

時應洽單位內部會計人員，依分攤

實支數列支，非逕以編列之管理費

列報。 

不得列報項目： 

➢ 資本支出。 

➢ 預付次一年度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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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直接歸屬個別計畫超支，應由

執行單位自行吸收之款項。 

➢ 可直接歸屬個別計畫因查核而

繳回之款項。 

➢ 無法佐證與計畫相關之董監事

費用/公共關係費(交際費)/員工

福利/國內外差旅費/會費。 

➢ 委辦計畫印花稅、各項保證金(如

履約保證金)手續費。 

(七) 衍生收入 

1. 技術服務收入淨收益因內部作

業疏漏未依規定繳庫，或無法提

示專帳。 

1.依契約規定，如因執行本計畫出版

書刊、舉辦研討會、提供技術服務、

採購（含賠償收入）及其他所得等

收入，應將扣除必要之相關費用後

之淨收益，按期隨工作季報表繳交

經濟部能源局。 

2.所謂「必要之相關費用」係指應以

可歸屬該衍生收入負擔，且設有專

帳處理及檢附原始憑證報銷者為

限。 

3.如上開衍生收入隱匿未繳時，依契

約規定除應悉數依限繳回外，並罰

以未繳費用 2倍金額之懲罰性違約

金。 

2. 衍生收入之必要費用於計畫經

費項下報支，未依規定單獨設帳

管理。 

為如實表達計畫經費運用情形及衍

生收入繳庫之正確性，建請依契約相

關規定辦理。 

註：111 年度新增的缺失態樣與建議，以紅色字體表示。 


